授  权  委  托  书

委托单位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赵月强   ， 职务：经理  
受委托人：姓名：宫煜，

工作单位：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
          职务：律师  

电话：13801186780



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单位与  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，作为我方诉讼代理人。

代理人

宫煜


的代理权限为：

起诉；应诉；反诉；增加、变更或放弃诉讼请求；出庭、辩论；进行调解或者和解；签署、送达、接受法律文书；上诉。



委托单位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






2021年4月    日
